
112年度臺北市衛生保健志工督導
研習暨業務聯繫會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員

10:00-10:15 報到 衛生保健志工大隊

10:15-10:20 長官致詞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李碧慧副局長

10:20-10:40 業務報告及綜合討論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10:40-11:40 志願服務績效考評資料準備技巧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顧問
劉香梅

11:40-12:00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志工召募宣導

散會



請先下載台北通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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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保健志願服務業務簡報

日期：112年12月29日(星期五)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科



1.緣起-志願服務介紹

✓ 志願服務係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
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
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
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 志願服務法於民國90年1月20日由總統公布施行。
主管機關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臺北
271.7997平方公里

2.衛生保健志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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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保健志工1萬3,634人(佔本市

14.5%)

• 女性 11,153人（82%）

• 男性 2,481人（18%）

• 65 歲以上高齡志工6,896人(54%)

• 114個運用單位

• 運用單位所屬志工團隊共292隊

志工人數

(數據截至111.12.31，112年度成果，113年1月2日更新)

運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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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志工9萬4,200人



3.臺北市志願服務業務組織架構

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生保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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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運用單位介紹

志工運用單位依志願服務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
案後，具有運用志工的正當性，有權力核發志工服務時
數及申辦相關獎勵，有責任營運志工團隊提供保險，保
障志工服務權益，讓志工成為運用單位的得力助手，向
共同的目標前進，讓志願服務業務更有系統及成效。



4.2運用單位之職責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１．服務內容
２．服務對象
３．服務時間
４．相關條件或

限制

１．基礎訓練
２．特殊訓練
(衛生保健相關)

１．申請紀錄冊
２．發放時數條
３．志工保險

１．衛生福利部
２．臺北市政府
３．衛生局

１．志工隊資料
２．志工資料
３．訓練成果
４．服務成果



宣導資料 刊物 國際志工日
慶祝活動

宣導活動
廣播及電
視宣導

(1)招募簡章、報
名表(2)宣導海報
(3)網頁招募宣導
(4)招募短片

(1) 月刊 (2) 季刊
(3) 特刊 (4)醫院院
訊(5)學協會會刊

健康服務中心、
醫院與民間團體
共同參與

(1) 志工大會
(2)各項志工教育訓
練
(3)各項宣導活動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正聲廣播電台
陽明山電視台
中嘉新聞、公共電
視台

5.多元管道的宣導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6.社會資源連結，發揮更大效益(1+1>2)

➢ 2.

十二區
健康服務中心

醫療院所

基金會

學協會

結合區公所、
廟宇、職場、
學校、民間團
體、里辦公室、
老人服務中心

結合醫療院
所、廠商

結合關懷社區
據點、民間單
位（基金會、
社區發展協會
病友協會）

結合郵局、
劇團、醫療
機構、學校
等單位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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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服務項目

• 健康服務中心：服務臺諮詢、母乳哺育推廣、癌症篩檢宣導、

登革熱防治、菸害防制、長照關懷等

• 醫療院所：服務臺門診指引及諮詢、病房及急診服務、社區健

康促進宣導、長照病患機構訪視關懷、在宅服務、文書資料登

錄等

• 民間單位：疾病資料查詢及諮詢、辦理座談會、病人輔具之租

借、獨居長者送餐、電話關懷病友及弱勢族群等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7.志工基礎+特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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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訓練
6小時

特殊訓練
4小時

1.臺北e大線上課程
2.臺北市志推中心
3.單位自行辦理

1.臺北e大線上課程
2.單位自行辦理

★教育訓練證明必要欄位*
志工姓名、生日、課程名稱、時數及運用單位章。
★臺北E大可產製上課證明

課程類型 上課管道課程內容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2小時

志願服務的內涵與倫理：2小時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2小時

衛生保健類相關課程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管理情形 辦理成果

志願服務紀錄冊核發
輔導及查核

◆ 紀錄冊線上申請核發流程：至臺北市志工管理平台申請登錄志工個人資料
(個人大頭照)並上傳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證書審核通過(約7個工作天)寄出

◆ 志工人數1萬3,634人，其中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1萬2,637人，
◆ 領冊率：93％
◆ 利用提報各項獎勵計畫，檢核提報志工志願服務紀錄冊登錄正確性

★目標：領冊率100%

辦理志工保險

◆ 志工人數1萬3,634人，其中被保險者1萬2,896人

◆投保率：95％

◆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16條：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目標：投保率100%

8.志工領冊率及投保率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9.1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
公告於臺北市志工整合平台【網址為：https://cv101.gov.taipei/index.aspx】

1. 新光產險特定傷害保險(6項)：執行勤務期間，含往返交通前後各2小時內
1) 志工執勤職業類別第一至三類，年齡15足歲～65歲，限投保組別/項次1-1或1-2。
2) 志工執勤職業類別第一至三類，年齡66歲(含)～75歲， 僅限投保項次1-1。

組別-項次 職業類別
保險金額(元) 每人保險期間保費(元)

死亡/失能
(1)傷害醫療
(2)住院日額

12個月 6個月 3個月 1個月

1-1
1類、2類、3

類
100萬

(1)新臺幣
30,000元
(2)新臺幣1,000
元(不含骨折未
住院)

150 98 53 23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https://cv101.gov.taipei/index.aspx


9.2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

2. 第一產險普通傷害保險(3項)：全日24小時，每年800元



10.1-中央及地方獎勵項目送審時程
送審時程 線上申請

(志工管理整合平台)
紙本申請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1,500小時/銅質、2,000小時/銀質、2,500小時/金質)

每年1次
(約2-4月)

O

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3,000小時/銅牌、5,000小時/銀牌、8,000小時/金牌)

每年1次
(約6-8月)

○

全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選拔
(特殊貢獻獎、績優志工團隊獎)

每3年1次
(約8-10月)

○

榮譽卡 不定期 O

臺北市政府
衛生局

臺北市衛生保健志工暨團隊楷模獎
每年1次

(約7-9月)
○

臺北市衛生保健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
每2年1次
(約1-3月)

○

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

志願服務貢獻獎(600小時)
每年1次

(約3-5月)
○

臺北市政府優良長青志願服務人員獎勵
(本局所屬單位提報)

每年1次
(約5-7月)

○

每年1次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10.2-中央及地方參加獎勵成果

獎勵表揚(件數) 辦理單位
獲獎數 獎勵額度 獲獎比例

110年 111年 112年

衛生保健志工暨團體楷模獎 衛生局 未辦理 60 60 60 -

衛生保健類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績效評鑑
(2年1次)

衛生局 9 未辦理 7 7 24%

＊優良長青志工獎 社會局 10 12 11 101 10%

＊金鑽獎 社會局 19 14 23 51 27%

志願服務貢獻獎勵(600小時) 社會局 232 149 248 符合獎勵資格 100%

志願服務志工獎勵
(3,000小時/銅牌、5,000小時/銀牌、8,000小時/金牌)

衛生福利部 135 127 177 符合獎勵資格 100%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1,500小時/銅質、2,000小時/銀質、2,500小時/金質)

衛生福利部 523 327 427 符合獎勵資格 100%

＊全國績優志工團隊(3年1次) 衛生福利部 未辦理 2 1 25 8%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10.3本局及運用單位獲獎成果
本府112年度各一級機關推展
志願服務工作評鑑

衛生局獲甲組績優機關
林夢蕙簡技代表授獎

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獲全國績優團隊

全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選拔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10.4本局及運用單位獲獎成果
衛生保健志工暨團體楷模獎表揚大會

衛生保健志工暨團體楷模獎表揚大會，邀請蔣萬安市長頒發113件獎項
(48位志工楷模獎、7組志工家庭楷模獎、5隊志工團隊楷模獎、7組績優機關、10組

志工人數倍增、13位防癌尖兵及23位長照關懷志工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10.5志工人數倍增獎勵計畫成果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一、計畫目標：111-113年衛生保健志工新增人數達2,600人之目標

(111年新增973人，112年新增1,105人，113年目標新增1,250人)

二、獎勵作業及辦法：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12月止，每月 10 日前回復志工人數，

分為穩扎穩打獎及進步卓越獎。

• 穩扎穩打獎：依限回復報表，即可獲得獎金500~1,000元

• 進步卓越獎：依以下條件排名，取新增志工人數前10名，獲得6,000~1萬元獎金

1. 志工新增數及志工成長率皆正成長者 (112年數據為計算基準 )。

2. 志工投保率達 90 ％以上。

3. 志工領冊率達 90% 以上。



服務時數計算

完整起迄日期

11.提報獎項注意事項
紀錄冊服務內容及
時數模糊不清

紀錄冊雙面列印
2合1

附件資料不齊全

未提供電子檔清冊

獎勵格式錯誤

例：
90年1月20日至
112年12月31日止

績效證明書及獎勵
事蹟表皆為直式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12.臺北市志工整合平台系統操作
臺北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13.112年度志願服務成果
★採線上填報，繳交時程：113年1月2日

招募 訓練 管理 獎勵 成果




